XX公司股东决定
股东   于   年   月   日在公司会议室做出如下决定：

1、指定XXX为执行董事。
2、指定XXX为监事。


股东签字：
日期：



备注1.自然人由本人签字；非自然人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2.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规定，由股东决定的其他任职，如担任法定代表人等，均在本文书中体现。（备注内容仅为参考，不用体现在企业材料中。）

